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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第 7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2年 12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地  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市政廳 

參、 主持人：盧主任委員秀燕                              紀錄：鄭鈺儒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前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1091210-

04 

建請教育局研擬

教育機構吹哨者

保護及獎勵措施，

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蘇兒少委員廷

瑋）。 

教育局 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8 日衛生與福

利組 112年第 2次會議討論決議： 

一、繼續列管。 

二、請教育局於 112 年底前邀集兒少

代表溝通、凝聚共識及研擬。 

【教育局說明】 

一、教育局於 112年 11月 21日召開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促進委員會議題懇談會，研

辦實務上可保護檢舉人之措施，

說明如下： 

(一)本局接獲陳情案，函請學校應依

本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人

民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應依

臺中市政府受理檢舉陳情案件

保密實施要點規定，以保密方式

處理，不得公開；陳情案件處理

過程之相關文件應善盡保密責

任。」 

(二)依教師法第 22 條規定略以，服

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

之必要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繼續列管。 

二、請教育局持

續與兒少代

表溝通及研

擬相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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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審議通過，免報主管機關核准，

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

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

逾三個月。 

(三)督請學校依陳情個案情形，評估

調整被檢舉人職務。 

二、於相關會議宣導  對於舉報者的

個資及訊息必須善盡保密義務，

以增強舉報者的安全感。被舉報

者(教師)學校續在案件剛開始時

加以宣導，無論是後續言論或行

為上都不該有對該事件相關的討

論或提及，以落實保護檢舉人之

權益。 

1100909-

04 

建請教育局建置

各校線上預約諮

商輔導之系統，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 

林兒少委員晉毅、

賴兒少代表柏炘、

楊兒少代表姿潁、

何兒少代表昱廷、

王兒少代表姿云、

陳兒少代表可恩

等 6名兒少代表） 

教育局 本案業經112年9月8日衛生與福利組

112年第2次會議討論決議： 

繼續列管。 

【教育局說明】 

一、本市高級中等學校現行預約方式

除了由學生親自至輔導室或者由

輔導室填寫紙本會談單完成預約

外，多數學校亦提供多元管道供

學生預約輔導諮商會談 (包含電

子信箱、Line、Messenger等)。 

二、本局業請各校評估建置線上預約

系統之可行性與必要性，學校意

見如下： 

(一) 各校目前均已提供多元管道讓

學生預約晤談，爰暫無建置線上

預約輔導系統之需求。 

(二) 由學生直接至輔導室預約，輔導

一、繼續列管。 

二、請教育局參採

委員建議於現

行輔導諮商預

約執行過程落

實保障兒少隱

私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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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教師可評估該生的情況，若有急

迫需求，可彈性調整時間，及早

提供協助。 

三、懇談會達成共識，循序漸進建置

各校線上完善諮商輔導系統，以

保密和保護為首要功能。 

1100909-

05 

建請教育局建立

線上請假系統，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 

林兒少委員晉毅、

賴兒少代表柏炘、

楊兒少代表姿潁、

何兒少代表昱廷、

王兒少代表姿云、

陳兒少代表可恩

等 6名兒少代表) 

教育局 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8 日衛生與福

利組 112年第 2次會議討論決議： 

繼續列管。 

【教育局說明】 

一、因本市所轄學校對於學生的請

假系統不一，爰對學生線上請

假系統考量整合介面的可行

性，擬以短程目標函請各校檢

視校內請假流程，統整成單一

窗口讓請假流程更簡化和便

利。 

二、各校檢視校內的請假流程是否需

要修正或局端協助規劃，中、長

程的目標為達成學生線上請假

無紙化的 e化系統。 

繼續列管。 

1120621-

02 

建請市府針對本

市因校園不當對

待兒少造成輕生

事件成因成立專

家小組，並分析其

不當對待行為與

其輕生關聯，且定

期公布綜合分析

報告，提請討論。

（提案代表： 

康兒少委員平皓、

教育局 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8 日衛生與福

利組 112年第 2次會議討論決議： 

一、繼續列管。 

二、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研擬規劃專

家小組相關配套措施及機制，並

將豐原高中列為案例分析討論，

作為嗣後是類案件之預防因應，

且應邀集衛生局參與相關會議共

同研商。 

【教育局說明】 

一、本局業比照本府社會局重大兒虐

一、繼續列管。 

二、請教育局依委

員建議加速籌

辦相關行政作

業，並將處理

範圍及程序納

入研議，另請

啟動並說明案

例討論及實際

運作期程等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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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王兒少委員乙帆、

林兒少委員宜臻、

蘇兒少委員信宇、

陳兒少代表昱仁、

王兒少代表琪琇、

陳兒少代表勁樺、

梁兒少代表瑀恩、

唐兒少代表若庭、

蔡兒少代表宗翰、

王兒少代表怡文、

陳兒少代表偉德、

林兒少代表正士、

王兒少代表妤亘

等 14名兒少代表） 

案件處理機制籌組「本市重大兒

少輕生事件分析暨防治專家小組

實施計畫」，由本府教育局針對案

情擇適合之專家學者 3-5 人研商

處遇策略，並邀請本府衛生局及

個案所屬學校派員與會，另得視

案情需求邀請社政、警政等相關

網絡單位。 

二、學校必須確實做到確保舉報者資

料不洩的專業認知，使用單一聯

繫方式，不假藉第三人手傳遞資

訊，完全保密與保護舉報者。 

三、校方對於被舉報者(教職員)在事

件被舉報的第一時間內就必須進

行被舉報者宣導，無論在言談或

行為表現上要避免相關的相聯

結，以避免造成學生的臆測和恐

慌。 

1120621-

01 

建請改善通學環

境，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林委

員月琴） 

建設局 

交通局 

都發局 

教育局 

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8 日衛生與福

利組 112年第 2次會議討論決議： 

繼續列管。 

【建設局說明】 

針對通學環境改善擬訂短中長程方

案如下： 

一、短程方案 

配合教育局年度委辦費用，依教育局

提供需求辦理學校周邊無遮簷退縮

人行道的相關設施改善。 

二、中程方案 

配合中央「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

改善計畫」，積極彙整相關提案，辦

一、解除列管。 

二、請交通局主政

整體規劃交通

安 全 改 善 策

略。 

三、請相關局處應

衡酌危險急迫

性高之區域列

為交通安全優

先改善重點，

並應加強交通

安 全 法 治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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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理校園周邊通學步道改善，辦理內容

除學校周圍無遮簷退縮地以外，亦將

延伸之主要通學路徑相關人行空間

一併檢討改善，業奉內政部核定 18

案，目前辦理設計中，將依學生通學

動線全方位檢討改善方式，透過校園

圍牆退縮、建置人行道、增加照明、

規劃家長接送區、管線設施整合等工

程方式進行改善，藉由通學步道改

善，建構學校周邊完整步行系統及家

長接送駐車區，確保學童上下學安

全。 

三、長程方案 

研擬本市道路及人行道整體發展策

略方向，針對校園、商圈及交通軸線

等處所，盤點周邊道路並規劃人本動

線串聯，從點(校園、公園)至線(捷運、

鐵路)推動到面(區域)，規劃人行動線

串聯，依據區域空間發展，構築連續、

舒適、安全的人本環境空間。 

【交通局說明】 

一、持續配合學校需求，於學校周邊

公有或學校基地退縮無遮簷人

行道，設置設置人行道禁停告示

牌。 

二、本年度 2條主要幹道規劃人行道

禁止停車分別為:大墩路(南屯路

-臺灣大道)、黎明路(臺灣大道-永

春東路)。目前黎明路二段(臺灣

大道-三和街)、(五權西路至永春

東路)已完成人行道禁停，該路段

餘街廓及大墩路(南屯路-臺灣大

道)預計今年 12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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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三、另經統計 110年至 111年已執行

機車退出人行道與騎樓共 60 條

路段。112年度目標 40條路段，

截至 10月底，已完成 38條。 

四、本局持續配合人本交通政策及行

政院「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

領」，依據學校提出需求等地點

行人設施擬定進行短、中、長期

改善計畫：  

(一)短期：優先改善本市 111年十大

行人易肇事路口，其中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包含行人早開時相、

行穿線退縮等措施，已於 112年

7月底前完成。  

(二)中期（112-113年）：盤點本市學

校、醫院、商圈、國民運動中心

及 20大公共運輸場站，規劃於周

遭重要通行路口增設行人友善

交通設施（包括：號誌、行人專

用/早開時相及相關設施、與綠斑

馬等）。 

(三)長期：改善公園等其餘行人量大

處所。  

為辦理上開改善，已向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申請「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

改善計畫」補助案。本案將依計畫賡

續推動，建議解除列管。 

【都發局說明】 

一、本局辦理騎樓整平專案，係依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提升道路品質

（內政部）2.0－推動騎樓整平計

畫」相關規定並經核定後執行；

以學區、舊市區、主要道路、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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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運沿線、火車站周邊、商圈，及

廟埕廣場、夜市、市場、兒童公

園、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構、

長照機構、活動中心、歷史建物、

圖書館、美術館、科博館等公有

場所周邊區域騎樓優先推動為

原則，業將學區周邊騎樓列為推

動對象，以臺中市全市為執行範

圍，擬配合相關局處提報或建議

路段，逐年改善本市騎樓行人空

間。 

二、短中長期改善計畫： 

(一)短期：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提

升道路品質（內政部）2.0－推動

騎樓整平計畫」相關規定；以學

區、舊市區、主要道路、捷運沿

線、火車站周邊…等公有場所周

邊區域騎樓優先推動。 

(二)中期：跨局處整合、打造學童安

全的步行環境；騎樓與人行道結

合，落實友善的步行環境。 

(三)長期：城市縫合；建立城市永續

發展；城市街道串聯、打造低碳

城市。 

三、108至 112年度學區周邊推動情

形： 

(一) 108 年度執行 10 條路段，分別

鄰近 8所學區。 

(二) 109 年度執行 15 條路段，分別

鄰近 10所學區。 

(三) 110 年度執行 13 條路段，分別

鄰近 9所學區。 

(四)111年度執行 11條路段，分別鄰

近 9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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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主席指(裁)示 

(五)112年度執行 10條路段，分別於

鄰近 14所學區；已於 112年 8月

10 日開工，預計 113 年 3 月竣

工。 

(六) 108 年至 112 年共執行 59 條路

段，其中 42條鄰近學區。 

【教育局說明】 

一、「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計畫」112 年已獲中央核定補助

17案，核定經費計 7億 7,895萬

2,000元，預計改善 19校周邊通

學環境。 

二、短中長期改善計畫： 

(一)短期(112-114年)：本府教育局將

持續配合建設局、養工處及公所

等路權權管單位及交通局，協助

學校建置及改善通學步道，通學

步道工程從校園放學動線、可利

用空間及周邊通行安全檢討，彙

整交通、建設及學校及家長等多

方專業意見及需求後，再透過建

置人行道、增加照明、標誌標線

重繪、交通號誌調整、規劃家長

接送區、管線設施整合等方式改

善人行空間。 

(二)中長期(115年以後)：將協助新設

校或有新需求之學校，提出規劃

或改善需求，協請建設局、養工

處及公所等路權權管單位及交

通局，協助學校建置及改善通學

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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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專案報告： 

一、洽悉。 

二、有關未成年生育及懷孕整合性服務，由社會局定期召開本市未滿 20歲

懷孕服務網絡聯繫會議，請衛生局、勞工局、教育局及民政局等相關局

處持續跨局處合作及檢討精進，俾利創造未成年生育懷孕友善環境。 

玖、 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請教育局研擬本市中小學寒暑假實施自主學習替代制式化作業一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蔡兒少代表宗翰)。 

說  明：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 31條保障兒少休息與休閒權，過多的作業反而不

利於兒少得到充分的休息權利，且同時也會限制兒少未來發展方向。 

二、查臺北市現行於假期實施自主學習 2.0，其核心理念在於讓學生成為自

發主動的學習者。藉由取消制式化假期作業，再搭配老師的引導，讓學

生自己決定寒假作業內容，且在開學後能與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成果。 

三、現行課程發展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並藉學校教育善誘學生

啟動學習動機與熱情，提升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讓每位學生具

備學習自我決定、勇於探索新知、同儕攜手合作、共享智慧成果等核心

素養。然，學校鮮少提供機會讓學生有自主決定學習的空間。寒暑假時

間較長，學校教師會設計出多項作業，甚至是統一訂購廠商出版之一

本式作業要求學生於假期撰寫。我們知道老師立意良善，為的就是讓

學生在寒暑假能有持續學習以及消磨時間，不過度使用電子產品之機

會。但是學生撰寫統一的假期作業反而沒有辦法讓學生有學習的動力，

多的是完成作業來達到所謂的老師交付的任務。 

四、臺中市現行鼓勵學校推出不同形式的暑假作業，但是這樣的作業仍然

是全校統一，學生無法有自由選擇完成作業的方式。 

五、綜上，我們希望能夠改變現行的模式，讓學生拿回屬於自己的學習自

主權。 

決  議：本案請於小組會議提案討論，並請教育局參酌臺北市自主學習實施方案。 

壹拾、 散會：下午 5時 


